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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早 開 放 新 藍 田 公 共 圖 書 館 的 學 生 自 修 室  
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會 提 交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下 稱 康 文 署 )計 劃 於

二 ○ 一 二 年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提 早 開 放 新 藍 田 公 共 圖 書 館 學 生 自 修 室 的 建

議 ， 供 各 委 員 討 論 及 審 批 。  

 

 
背 景  
 
2 .  位 於 藍 田 慶 田 街 一 號 藍 田 綜 合 大 樓 五 至 六 樓 的 新 藍 田 公 共 圖 書

館 ， 是 一 所 面 積 達 2,900 平 方 米 的 標 準 分 區 圖 書 館 。 新 館 的 基 本 館 藏 資 料

項 目 約 有 14 萬 項 ， 並 提 供 各 項 設 施 包 括 有 ： 成 人 圖 書 館 、 兒 童 圖 書 館 、

參 考 圖 書 部、報 刊 閱 覽 室、多 媒 體 資 料 圖 書 館、電 腦 資 訊 中 心、推 廣 活 動

室 、 展 覽 區 、 學 生 自 修 室 、 互 聯 網 /電 子 資 源 工 作 站 、 自 助 借 書 機 、 圖 書

館 目 錄、還 書 箱 以 及 其 他 輔 助 設 施，包 括 咖 啡 閣、 洗 手 間 及 育 嬰 間 等。大

樓 建 築 工 程 已 在 二 ○ 一 二 年 八 月 完 成，待 內 部 的 基 本 設 施 如 傢 具、書 架 、

電 子 及 電 腦 設 備 裝 置 等 完 成 後，圖 書 館 初 步 預 計 可 於 二 ○ 一 三 年 年 初 全 面

啟 用 。  

 

 
新 藍 田 公 共 圖 書 館 的 學 生 自 修 室 服 務  
 
3 .  由 於 署 方 知 悉 觀 塘 區 內 的 讀 者 對 自 修 室 服 務 的 需 求 殷 切，因 此

建 議 新 藍 田 公 共 圖 書 館 的 學 生 自 修 室 提 早 於 二 ○ 一 二 年 十 一 月 三 十 日

起 開 放 ， 為 區 內 的 學 生 提 供 自 修 室 服 務 。 學 生 自 修 室 的 座 位 共 有 201
個 ， 開 放 時 間 建 議 如 下 ：  

非 考 試 季 節 ( 每 年 1 月 至 2 月 及 6 月 至 1 2 月 )開 放 時 間  

 
開 放 時 間  

星 期 一  中 午 1 2 時 至 下 午 1 0 時  
星 期 二 至 五  上 午 9 時 至 下 午 1 0 時  

星 期 六  上 午 9 時 至 下 午 8 時  
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*  上 午 9 時 至 下 午 5 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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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 所 有 香 港 公 共 圖 書 館 在 下 列 日 子 均 全 日 休 息 ： 元 旦 日 、 農 曆 年 初 一

至 年 初 三 、 耶 穌 受 難 日 、 聖 誕 節 及 聖 誕 節 翌 日 。  
 

考 試 季 節 ( 每 年 3 月 至 5 月 )開 放 時 間  

 
* 開 放 時 間  

星 期 一 至 五  上 午 8 時 至 下 午 1 0 時  
星 期 六 、 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 上 午 8 時 至 下 午 9 時 3 0 分  

*  每 天 分 三 節 開 放 。 第 一 節 : 上 午 8 時 至 下 午 1 2 時 3 0 分 ； 第 二 節 : 下 午

1 2 時 4 5 分 至 下 午 5 時 1 5 分；第 三 節 : 下 午 5 時 3 0 分 至 下 午 1 0 時 ( 星

期 六 、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: 下 午 5 時 3 0 分 至 下 午 9 時 3 0 分 )  

 

 

重 置 德 田 邨 的 小 型 圖 書 館  

 

4 .  現 時 位 於 藍 田 德 田 邨 的 小 型 圖 書 館，設 置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為 藍 田

區 的 居 民 提 供 基 本 的 公 共 圖 書 館 服 務。按 照 既 定 的 計 劃，當 新 藍 田 公

共 圖 書 館 投 入 服 務 後，康 文 署 為 整 個 觀 塘 區 所 提 供 的 公 共 圖 書 館 服 務

將 會 全 面 提 升，服 務 範 圍 及 設 施 亦 會 更 為 全 面 及 多 元 化，屆 時 位 於 德

田 邨 的 小 型 圖 書 館 將 停 止 運 作，其 所 有 服 務 將 會 由 新 藍 田 分 區 圖 書 館

繼 續 為 市 民 提 供 。  
 

 

徵 詢 意 見  
 
5. 請 委 員 參 閱 文 件 ， 歡 迎 就 建 議 提 出 意 見 ， 並 支 持 上 述 第 3 至 4 段

的 安 排 。有 關 建 議 獲 委 員 同 意 後 ， 署 方 會 即 時 展 開 相 關 的 宣 傳 工 作 。 
 

 
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二 ○ 一 二 年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 
 
檔 案 編 號 ：  LCSD/CS/LIB/AS1-55/25 II  
 


